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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条 外国籍船舶迸出内河，除遵守本条例外，还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国籍船舶管理的有关规定。

五十四条 军事管辖区及军用船舶和公安船舶的内部管理，由国家有关部门依据本条

例另行规定。

第五十五条 渔业船舶的登记、检验，渔业船舶船员的考试、发证，渔业船舶之间交通

事故的调查处理等内部管理，由国家渔政撞港监督管理部门会同主管机关依据本条例另行规

定。

五十六条 城市风景园林水域和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厂矿企业专用

水域的交通安全管理，由其所属主管部门或者厂矿企业依据本条例另行规定。

五十七条 本条例由交通部负责解释，施行细则由交通部制定。

五十八条 本条例自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国 镇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国发(1986J 105号

近年来，我国乡镇煤矿发展很快，对缓和能源的紧张状况，促进煤炭产地的广大群众脱

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乡镇煤矿是煤炭产地农村经济的支柱，也是发挥我国

煤炭资源优势、加快煤炭工业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但是，有些乡镇煤矿在发展中出现了争

抢资源、乱采滥掘和生产不顾安全等问题，亟须加以解决。

乡镇煤矿不同于一般的乡镇企业。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在统一规划和指导下进

行z 其勘探、开采、运输等技术性很强，需要有严格的操作规程z 井下作业经常会遇到瓦

斯、冒顶、水害等险情，要求每个矿井都要具有一定的生产安全设施、必要的抗灾能力和应

急的救护条件。因此，为了合理开发和利用国家的煤炭资源，制止争抢资源、乱采滥拥和采

矿不顾后果的做法，加强对乡镇煤矿生产与安全的技术指导，改善井下工人的生产安全条

件，使乡镇煤矿保持后劲，根据国家颁布的《矿产资源法>> ，国务院决定乡镇煤矿统一由

炭工业部门实行行业管理。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行业管理主要是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进行检查监督。实行行业管

理，不改变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乡镇煤矿的产、供、销仍由生产企业负责统一经营和管理。

二、要全面贯彻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发动群众办矿采煤的方针，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放

开与管好同步的原则，统一规划，合理布点，有计划地开发利用煤炭川师。

三、各级煤炭管理部门要在加强对国营煤矿管理的同时，切实加强对乡镇煤矿的行业管

理。要在规划、技术和安全等方面对乡镇煤矿进行指导，组织好事故的预防和抢救工作。

四、认真贯彻《矿产资源法》和《矿山安全条例>) ，严格办矿的审批手续。各主要产煤

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根据《矿产资源法》和本通知的有关规定，尽快制订乡镇煤矿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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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采煤的管理办法。

五、各级人民政府对当前乡镇煤矿伤亡事故比较严重的情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对无

证开来和不符合基本安全生产标准的煤矿要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整顿，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安全生产。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从大局出开，团结协作，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对乡镇企"积

极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进一步促进乡镇煤矿的健康发展。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日

川府发 0986) 233号

现将 《 四川省资产经营责任制试行方衰》印发你们，请予试行。

第 总 贝.Jj

一条 资产经营责任制是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设计的一种以资产评估、

招标投标、利益分享为特点的企业制度。

二条 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的目的 z

1 .从财产关系入手，建立资产所有者、经营者(及其由经营者代表的企业〉、职工三

者利益均衡机制和制约机制。 2 .实现投资主体换位，建立企业投资的自我约束机制，促使

企业行为长期化，合理化，抑制投资饥渴症。 3 .解决企业之间占用资产不平等而经济责任

轻重不分的问题，为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创造条件，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

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4 .培养和造就具有创新精神的社会主义企业家队伍，增强职工的主R人

翁责任感 。

三条 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核心是z 重新构造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微观经

济基础，使企业具有自我改造、由我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

四条 试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应遵循的原则z

1 .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改变现行利益的分配机制，经营者、资产所有者和职工利

益分享，风险共担。 2 .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和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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